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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层级及其呈现

向云驹

摘 要：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联、一体保护的问题在

其申遗伊始就受到了特别关注。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具有多面性、主体性和活态性等特征，在中国文化

遗产保护样态中是具有叠加性的独特线性文化遗产。大运河不仅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沿河两岸还有众

多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名村，其中散落着无以计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

设，对于践行罗哲文先生提出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景观遗产“三位一体”的大运河遗产保护

思路提供了可能，并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清晰的辨识标准和保护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针对目前

用一般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替“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应当确立“标志性”“代表性”“区域性”三个辨

识原则，从而建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和界定层级，使之具有可辨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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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6月，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

遗产名录。2019 年 7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方案》。2021年 8月，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等一系列文件，其总体思路

是整合大运河沿线 8个省市的文物和文化资源，

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线带面”的方法

优化总体功能布局，在保护和利用大运河遗产

中深入阐释大运河文化价值，着力将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展

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国家文化名片。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利用、传

承和发展，我们如何参与其中，如何顺势有为，

如何贡献自身的价值和力量，成为了时代的大

课题，需要有更加清晰的文化自觉和遗产路线。

一、大运河文化遗产的
概念、保护对象及其保护范围

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不同于单体、静态遗产

的新型遗产，也不同于长城、丝绸之路这些固化

的线性文化遗产。其是一个延续时间漫长、经

历繁复历史和朝代变迁，影响和带动过一大批

都城、省会、中小城市和乡村集镇发展，塑造了

众多特定功能性城镇，衍生出无以计数文化生

态、形态、样态人工河流的活态线性文化遗产。

大运河曾经深刻地影响和引导了中国历史的格

局和走向，也是促进中华文明繁衍、中国人口迁

徙、中国南北物流贯通的大动脉。可以说，一条

大运河史就是一部中华东部文明交通史，是中

国南北道术未裂史，是中国农耕文明繁荣和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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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史。

申遗伊始，中国的大运河遗产保护工作也

全面启动。2006年，“京杭大运河”纳入第六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京杭大运河”

与“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合并为第七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项目；2019年，又有

一批新发掘的大运河遗址（淮安板闸遗址、通州

燃灯塔等）成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并被并入此前的“大运河”项目。2014年，“中国

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其申报对象的

基本内容和基础构成就是我国公布的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项目。经过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专家的遴选和确认，世界文化遗产“中国

大运河”的主体包括河道遗产 27 段，总长度

1011 公里，相关遗产点 58 处，其遗产总体类型

包括闸、堤、坝、桥、水城门、纤道、码头、险工等

运河水利遗存，以及运河两岸与运河相生相随

的仓窖、衙署、驿站、会馆、钞关等大运河配套设

施和管理设施。此外，还包括一部分与大运河

密切相联的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

也是在申遗初始阶段，大运河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和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相关联、一体保护的问题就受到了特别

关注。2006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杭州召

开全国性会议，首次提出大运河遗产除了物质

文化遗产外，还有丰富而巨量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需要整体性保护和一体化认识其价值。此倡

议随即得到了大运河申遗的学术领军人物——

罗哲文先生的积极响应。彼时文物界在保护文

物和物质文化遗产时，极少有人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产生兴趣和关注。罗老的见解是卓尔不群

的，他提出应将大运河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作为一个“三合一”的特例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申报的建议，足见其

对大运河遗产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大运河遗产的多面性、主体性、活态性体现

在其广泛的保护范围，其囊括了大运河沿线和

流域内众多的大中小城市和乡镇，还有大量已

被命名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名

村和传统村落。这些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形成

和保护理念，乃至相应的保护法规，都是以物质

文化遗产为基准，覆盖、延伸和涉及其文化空间

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整体和综合性保

护理念的形成过程中，罗哲文、冯骥才先生的思

想及倡导发挥了巨大的引领作用。罗哲文早在

1982年就提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有“全城保

护的角度”即整体性和综合性原则。其中有两

个核心观点：一是要以保护名城中的文物古迹、

风景名胜、古树名木及老城街巷、古城遗址、古

建筑等显示历史文化名城的具体标志为主线，

但同时也要保护其所处的环境，在其的周围划

出一定的保护地带；二是要注意到保护历史文

化名城中的传统文化艺术（即今天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包括具有地方特色的有价值的戏

剧、曲艺、音乐、舞蹈、服饰、民俗以及烹调、饮

食、工艺等。因为“这些东西是多少年来历史形

成的，从而反映出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①。同

样的思想和主张在冯骥才论及中国传统村落保

护时也做出了醒目的表达。他指出：“它（古村

落）兼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性，而且在村

落里这两类遗产互相融合，互相依存，同属一个

文化与审美的基因，是一个独特的整体。过去，

我们曾经片面地把一些传统村落归入物质文化

遗产范畴，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只注重保护乡土

建筑和历史景观，忽略了村落灵魂性的精神文

化内涵，徒具躯壳，形存实亡。传统村落的遗产

保护必须是整体保护。”②这样一种保护理念的

形成，一方面是符合中国文化遗产存续、保护的

实际情况，是从实践中得到的不同于国际上文

化遗产保护特点的中国经验；另一方面也是中

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必须特别注重的保护工

作特色，是自身区别于其他线性世界文化遗产

的突出遗产个性。

二、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中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

大运河世界遗产作为“线性文化遗产”，也

得益于国际上对此类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认

同。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西班牙马德里

召开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首次提出“文

化线路遗产”概念，认为其文化特征是包含了跨

文化因素或产生了跨文化影响。2002年的《马

德里共识》明确表明：“文化线路”揭示的是此种

文化遗产非物质的、富有生机的动态维度，其超

越了文化遗产的物质内容；遗产对象不仅仅局

限于纪念物、历史城镇、文化景观，是动态生成、

富于生机的，其动态性和历史文脉已经生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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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继续生成相关的文化要素。《马德里共识》

以科学前瞻的眼光认为“文化线路”具有非物质

的精神属性和连通古今的可传承性，指出其无

形的精神具有内在联结多种文化要素，促进文

化线路整件性形成的意义；强调其有形遗产的

脆弱性，因而文化线路中的民俗、民间工艺、宗

教和文化的传承扮演着重要角色③。《马德里共

识》提到的“非物质”“无形的”“精神属性”“可传

承性”“民俗”“民间工艺”“宗教”“文化”等遗产

对象和内容，虽然其意义还不能完全等同于我

们现在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考虑到

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公布了第一批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调整为“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不能说两者之间

毫无关联，至少具有相当程度的交叉、重叠。也

就是说，在“线性文化遗产”中，非物质性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其重要的构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布和介绍中国大运

河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时指出：“大运河是人类

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杰作，因为其有着非

常古老的起源和巨大的规模，以及不断的发展

和对环境的适应。其提供了人类智慧、决心和

勇气的具体证明，是人类创造力的杰出典范，

在一个直接源于古代中国的庞大农业帝国中

展示了自身的技术能力和对水文学的掌握。

大运河见证了通过漕运系统管理运河的独特

文化传统，沿线的经济和城市发展见证了伟大

农业文明的核心功能，也见证了水路网络发展

在这方面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其充分展示了

东方文明的技术能力。自 7 世纪以来，通过中

国历代王朝直到今天的中国，大运河一直是经

济和政治统一的强大因素，也是重要的文化交

流场所。其创造并保持了运河沿岸人民特有

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

中国很大一部分领土和人口都感受到了运河

的影响。”④尽管在实际操作中，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对世界线性文化遗产和世界遗产的“活文

化”或非物质部分的文化，缺乏可验证性和可

视性的对象表征（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采

取了单列名录的办法），大运河世界遗产的具

体河段、遗址地点和遗产对象依然悉数俱为物

质遗产，但其遗产理念中还是包容了相关内涵

和意旨。这也为中国开展大运河遗产保护、利

用和呈现预留了广阔的文化空间。所以，中国

大运河成功成为世界遗产后，在大运河沿线和

流域内丰富多彩的遗产宣传和展示中，“大运

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大运河非遗”就成为了

十分活跃的热点内容。

目前，通行的做法是将大运河世界遗产所

在河道、遗址点所在地、大运河流域城乡流布

的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统统都归列为“大

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据有关方面统计，这

广阔空间涉及古城、古镇、古村 1200余个，其间

存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多达 1000余项（含

扩展项目）。如果将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市

级、县级非遗名录加以汇集，则数量庞大、种类

繁多，可以说是蔚为壮观。这种大运河非物质

文化遗产认定方法具有操作的便利性，也便于

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相衔

接，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比如，日常所见的

各种展览、展示、演示的“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

产”与我们所知的一般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似

乎没有什么区别。所谓“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

产”基本上等同于大运河流域 8 省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集合，未能突出彰显大运河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特性、特色和特质。在大运河流域各

省市以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名开展的非

遗活动中，可以发现有些活动选择和突出了狭

义的和相关的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些地

方也有意地开展了一些专题和专门的大运河

非物质文化遗产采风调查，但都未形成高度的

自觉，更多的情况是各种居于大运河两岸、与

之关联性较弱的非遗项目在“大运河”的名下

混杂一起，处于模棱两可、模糊混沌的状态

中。比如扬州市建成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后，展

陈布置中专设了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有

关人员在做展陈设计时面对的就是沿河 8省市

的全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包括国家非遗分类

的 10种门类，也涵盖 8省市 1000多项国家级非

遗项目。如何选择，展陈设计者们颇费周折。

最后，他们重点关注了与运河有着内生、发展、

演变关系的非遗项目，力图从多个角度挖掘非

遗与运河的关联性。最终内容包括：“传统木船

制作技艺、船工号子与运河运输工具或劳作相

关；各地的戏曲、杂技与运河沿岸休闲生活相

关；古琴、京剧、昆曲的发展具有南北东西文化

交融的属性；湖笔、苏扇、梳篦等本是具有地域

特征的南方产品，因运河得以销往北方；核雕中

86



的核舟则是与运河沿岸的地方特色项目有关；

河北衡水老白干，天津麻花，山东德州扒鸡，江

苏镇江香醋、扬州酱菜以及浙江绍兴花雕酒是

运河沿岸的特产，等等。”⑤从严谨的理论来说，

除了第一种关联“与运河运输工具或劳作相

关”，两者联系得比较紧密外，其他几种关联虽

说最大限度地考虑和提炼了非遗的“运河性”，

但是这些概念或关联在一般非遗项目上都是通

约性内容，都不是辨识度很高、很清晰的概念，

他们的“运河性”还没有与一般地域性非遗认定

明确区别开来。

显而易见，“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

包容在“大运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前

者与“大运河世界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互为

表里，并且具有丰富的形态。国际上线性文化

遗产的表达和呈现，通常是有形的物质部分比

较成型且易于把握，而无形的非物质部分则比

较稀缺并难于把握（如玛雅道路、罗马帝国道

路、两河流域贸易之路、哈德良长城、塞默林铁

路、大吉岭铁路、乳香之路、科布拉达·德·胡迈

海卡山谷、纪伊山脉胜地和朝圣之路、印度河

交流线路、希腊海洋路线、印加之路、斯特鲁维

测量地点等线性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非

遗情况则相反，不是品种稀缺而是过于繁杂，

是另一种情况的选择困难。好在真正的“大运

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可以界定和确认的，而

且这种界定和确认是必须和必要的。这将为

我们把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整合一体”提供了可能，也可以由此真正探

索出一种国际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和呈现的独

特范式。

三、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界定层级

除了目前各种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活动需要突出、彰显“大运河”特质，并进一步对

其关联性进行深入解读和知识普及外，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和建设，也对以上工作的

必要性、紧迫性、重要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笔

者认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基本定义或核

心概念是以大运河世界遗产为核心，以国家文

保单位大运河为基本范围，整合大运河沿线大

中小城市和乡镇以及具有大运河特色的文化传

统与自然景观，形成的一道独特文化风景线。

也就是说，无论是大运河世界遗产对象（遗产

段、点清单），还是大运河国家文保对象，都没有

包括罗哲文和冯骥才两位先生所提到的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传统文化”和大运河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更无涉其间的自然景观遗产。

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始其历史进程的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一直聚焦于“古代建筑、遗址、文

物、墓葬、历史地点”等，虽然其保护对象不断扩

展至古村、古镇、古城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又出现了文化景观遗产、文化线路遗产等，但都

是以“物”为保护对象。世界遗产的“非物质性”

在保护中始终是一个难以量化、具象化、对象化

的难题，也是停留在概念上难以实践的问题。

至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同

一个文化空间水乳交融地整合一体，更鲜有成

功案例。

破解以上难题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的开创性建设。伴随着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的建立，以上保护缺陷和缺失有望得

到弥补。罗哲文先生提出的将大运河的物质文

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沿岸自然景观“三合

一”保护和呈现的理想，完全可以在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中得到实践。事实上，大运河文

化遗产的内涵深邃、内容博大、内蕴丰厚，任何

一个单一的遗产视角都不能穷尽其实、得其真

实。综合、整合、集合是唯一的选择。比如，罗

哲文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提到的“历史文献”

“艺术文化”在大运河遗产中也有突出的特点。

众所周知的绘画长卷《清明上河图》就是大运河

“汴渠春望漕舟数十里”历史盛景的真实、生动、

艺术地再现。画卷的高潮画面就是汴京人工所

造运河（通济渠）上一座虹桥，一艘大船正惊险

过桥的戏剧性场景。桥上桥下热闹非凡，船工

们撑篙降桅，桥上人瞠目结舌紧张万分。这不

仅是《清明上河图》的中心画面，也是北宋大运

河及其漕运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产生的

巨大影响的反映。此外，类似地描绘古代运河

城市的传世之作还有：明《河防一览图》、清《姑

苏繁华图》等。历史文献方面则有文字版“清明

上河图”之誉的《扬州画舫录》，全景式记录了扬

州作为大运河城市的城市肌里、地理、水系、人

文、神韵。此外，关于大运河的赋、诗、词、文等

古典文学作品也是不胜枚举：如陆机的赋《行思

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层级及其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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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韩偓的传奇《炀帝开河记》、白居易的诗《汴

河路有感》、王安石的诗《和吴御史临淮感事》

等、周邦彦的词《尉迟杯·离恨》等。这些丰富的

文学作品、文献遗产，都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记忆遗产”的类别，我国则有国家档案文

献遗产的遗产类型。其完全可纳入“大运河记

忆遗产”的类型，加以整合成保护、传播和呈现

的对象，从而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里有所存

在和体现。为实现传统与现代结合、保护传承

与利用发展相结合，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

划建设中必会结合沿河各地的情况，增设、新建

一些适宜于休闲经济、旅游发展、文化产业的

“运河文化空间”。这种“运河文化空间”当然应

该包括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展演馆、

产业园、景观区等。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覆盖

的文化对象和文化范围，基本包括了除去典籍、

语言和作家文学以外的所有的传统文化艺术、

技术民俗，所以，这些文化空间不仅是大运河记

忆遗产活化的空间，也是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

产活态传承的文化空间。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的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强

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长城、大运

河、长征沿线一系列主题明确、内涵清晰、影响突

出的文物和文化资源为主干，生动呈现中华文化

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使长城、大运

河、长征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

调推进的局面初步形成。由以上界定的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内涵和外延来看，笔者认为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的地理边界包括同一空间的几个

层次：一是大运河世界遗产的地理空间，即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大运河世界遗产的对象、

范围和线路为核心。所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也同样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 3
个部分的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中

（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永济渠

（卫河）、通济渠（汴河）10个河段，涉及北京、天

津、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 8 个省

市。二是大运河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

地理空间，即在边界上与大运河世界遗产重合，

但是在具体河段、具体遗地点上会多于世界遗

产。三是自然景观和考古新发现的重要运河文

物点和遗址点的分布地理空间，以上地理边界与

以前两层次继续重合，但会在具体河段、遗址点

上比全国文保单位更加丰富多样。

在以上分层或分级的地理空间里，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构成的文化空间大致形成这样一

个层次性重叠：一是核心区，包括大运河的河

道、码头、水闸、桥梁、枢纽、堤坝、航运站、管理

站、盐运署、庙宇、会馆、仓储、运河总督署衙、漕

运公署等；二是运河沿线配套设施和附属空间，

包括客栈、集市、村落、水镇，以及河段的起点城

市、中点城市、终点城市等；三是沿途具有突出

性价值的自然景观，如湖景、沼泽、湿地等；四是

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中的古都城

市（如杭州、洛阳、开封、北京等），运河两岸大中

小城市中的历史文化名城（如宁波、嘉兴、苏州、

无锡、镇江、扬州、济宁、天津等），沿岸的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如杭州塘栖镇、湖州南浔镇、嘉兴

石门镇、苏州平望镇、扬州邵伯镇、济宁南阳镇

等），历史文化名街（如无锡清名桥历史文化街

区、苏州山塘街、高邮南门大街、北京烟袋斜街

和苏州街等）。这个四级层次重叠的文化空间

在地理上是逐层逐级扩大的，其占有的实际地

理空间远远大于大运河世界遗产的地理空间。

与此相类，“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非物质文

化遗产”也可以而且应该分出层次，以便合理利

用，更鲜明、更醒目、更准确地与以上物质文化

遗产的层级匹配、契合、呼应、互释。其可以分

为以下若干层次和范畴：一是大运河世界遗产

保护线路上的“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

核心空间，包括了上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构

成的文化空间四个层次中的“核心区”和“运河

沿线配套设施和附属空间”中与运河历史、文

化、生活、航道、漕运、生产、民俗紧密相关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二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

范围内的“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延展开

至大运河两岸“具有突出性价值的自然景观”，

其可视性遗产观是“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线

带面”的互动性、关联性，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流动性、传播性、传承性。参照《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和《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其遗产利用原则是“深入

挖掘和丰富大运河文化内涵，充分展现大运河

遗存承载的文化，活化大运河流淌伴生的文化，

弘扬大运河历史凝练的文化，从这三个层次深

入理解大运河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突出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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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脉络和当代价值，以此统领大运河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所以，这个层面必然要充

分发掘和大力整合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其

非遗对象会以运河功能文化为核心，引入由运

河功能而流动、传播、影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特别是一些线性流动和传播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将更加具有运河非遗的合理性，大运河文化

空间的包容性也将得到扩展。三是以大运河流

经的城市和流域内人口聚居区中流布、传播的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可视为全流

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称之为广义的大

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是从地理空间并且依据大运河世界遗产

的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结构、构成、线路来对大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把握。

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其自身独特的

生成机制和流布特性。所以仅限于此，我们对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依然是粗浅和模

糊的，依然需要再推进认识的层次和深度。

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非物质
文化遗产辨识的“三性”原则

大运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齐全、形

式丰富、品种繁多，如何确认“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品性、功能是一

个难题。由于在以上概念下集合在一起的时间

还比较短，所以面临着两种尴尬境地：一方面是

由于专题性的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调查

几乎阙如，狭义的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

不足。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70年来多次做过大

规模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化、民间工艺、民间艺

术普查，但是一直没有对以大运河为主题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过普查。现在确认的所有被

冠以“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遗项目，都

是从过去遴选产生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抽

取出来的。这导致狭义的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

产数量不足。另一方面是大运河流域各大中小

城市和村镇认定和积累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但由于研究的不足，导致选择困难或者无从

选择，常常是简单地将流域内一般的或广义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贴上“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标签。这使标识有“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各种活动与其他非遗活动高度近似乃至雷

同，缺乏辨识度。这种圈定大运河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方法如同从我国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的版图中简单地沿大运河线路切下一块命名

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显然是欠周全

细密，也不够科学的。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进

一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部厘清“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和特质，对现

有的大运河流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其运河

性的研究，有可能的情况下，组织开展“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性普查

或调查。还需要大力加强对影响或流布全流域

的非遗的研究，充分挖掘此类非遗，研究其与运

河的内在的、区域的或全线的关系，并做出科学

的诠释。

基于此，辨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非物质

文化遗产”可以设定一个“三性”原则加以把握，

即“标志性”“代表性”和“区域性”。

（一）大运河流域标志性非遗

大运河流域标志性非遗即与大运河遗产有

直接关联，属于其重要的组成、事实或后果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世界遗产点、段为核心，与

其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此类标志性非物

质文化遗产，主要对象包括：

一是运河工程技术、船闸建造技艺、枢纽工

程设计技术、水利智慧、桥梁技术等。如江苏兴

化市列入国家级非遗的“传统木船制造技艺”、

绍兴“石桥营造技艺”等。目前此种“技术”类非

遗研究、调查、确认的极少，有很大的学术拓展

空间。

二是民间文学类非遗。包括大运河传说，

如已出版的《济宁大运河的传说》《通州大运河

传说》。纤夫、船工的劳动歌谣、号子，如“天津

漕丁谣”；运河地名传说，如已出版的《运河古镇

望亭历史地名传说》；大运河人物传说，如“白英

老人传说”“隋炀帝修大运河的故事”“乾隆下江

南传说”；还有运河水神传说、龙王与镇水兽传

说、铁牛的传说等。

三是与运河相关的特有的民俗和俗信。如

浙江嘉兴的“网船会”“踏白船”、浙江桐乡列入

国家级非遗的“高杆船技”（蚕神祭祀仪式中的

水上民间杂技)、北京通州的“开漕节”、浙江绍

兴的“水乡社戏”和“大禹祭典”，贯穿运河全线

的龙王庙信仰和“舞龙”习俗，以及关帝庙、大王

庙、妈祖庙、泰山娘娘庙、水神庙、土地祠、金龙

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层级及其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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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王庙、泰伯庙等俗信。

四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与大运河有深刻关联（如运

河漕运物流的粮食、盐、丝绸、陶瓷、茶、木材、石

材、建材，以及经过运河交通促使一些文化形式

南北贯通和全线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如昆曲、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中国篆刻、中

国书法、中国剪纸、南京云锦织造技艺、端午节、

妈祖信俗（除沿海流布外，大运河沿岸也普遍崇

祀）、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龙泉青瓷传统烧

制技艺、中医针炙、京剧、中国皮影戏、中国珠

算、二十四节气等。

五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与大运

河有深刻关联的项目（部分与“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重叠）。如，北京：京剧、评剧、皮影

戏、相声、京韵大鼓、数来宝、天桥中幡、天桥摔

跤、景泰蓝、烤鸭技术、同仁堂中医药文化等；天

津：津门法鼓、妈祖祭典等；河北：河北梆子、乱

弹、沧州武术、衡水内画、曲阳石雕、磁州窑烧制

技艺等；山东：梁祝传说、龙舞、葫芦雕刻、东昌府

木版年画、晒盐技艺、德州扒鸡制作技艺、丝绸染

织技艺等；河南：梁祝传说、龙舞、豫剧、朱仙镇木

版年画、汝瓷烧制技艺等；江苏：白蛇传说、昆曲、

柳琴戏、木偶戏、扬州评话、苏州评弹、扬州弹词、

桃花坞木版年画、南京云锦织造技艺、传统造园

技艺、秦淮灯会等；浙江：西湖传说、观音传说、高

杆船技、金石篆刻、龙泉青瓷烧制技艺、绿茶制作

技艺、雕版印刷技艺、蚕丝织造技艺、传统木船制

造技艺、石桥营造技艺、越窑青瓷烧制技艺、大禹

祭典、水乡社戏等；安徽：徽剧、徽州三雕、宣笔制

作技艺、歙砚制作技艺、徽墨制作技艺、宣纸制作

技艺、绿茶制作技艺等。

以上项目大多都是大运河催生出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或者与大运河有或深或浅、或近

或远、或长或短的历史渊源，只是其中原由我们

所做知识解读和知识普及很不够而已。此处不

一一展开，但这种工作无疑需要尽快深入广泛

地开展起来。

（二）大运河流域代表性非遗

大运河流域代表性非遗，即与大运河遗产有

间接关联，具有一定影响性、关联性的大运河非

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大

运河”各文物点、线、面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此类代表性非遗主要有三方面的特性：一是

沿运河线性传播的非遗，具有跨区域性，如舞龙

习俗、梁祝传说，木版年画中的桃花坞年画、朱仙

镇年画、东昌府年画、杨柳青年画，江南园林及造

园技术的北上路线及园林分布、陶瓷、茶叶等。

除了国家级代表作外，还有众多省、市、县级此类

非遗有待纳入。二是从运河一端（起点)至另一

端（终点）通过运河输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徽

班进京产生的京剧、江苏苏州相城区烧制金砖运

达紫禁城专用、运河运送的丝绸等。三是经大运

河北上通向陆路丝绸之路，南下通向海上丝绸之

路所运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留在日本的

唐代琵琶，也有盛唐的胡人识宝传说⑥，以及景泰

蓝与鼻烟壶的由西而东传播等。大运河与中外

交流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都有

关键性节点的关联，大运河遗产中有普哈丁、苏

禄士踪影，有遣唐使轨迹，也有郑和下西洋史迹，

有利玛窦沿河而上进晋北京和马可·波罗从元大

都顺河而下的一路见闻，有马戛尔尼使团载着乾

隆所赠非遗礼品南下沿途对众多运河闸、坝、桥

景观的记录，等等。

（三）大运河流域区域性非遗

大运河流域区域性非遗即是与大运河流域

相关所有城市、乡村中分布的所有非物质文化

遗产，以及部分辐射、延伸、扩散到大运河流域

以外区域有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此类非遗

含广义和狭义：广义是超范围的区域，狭义是含

部分标志性、代表性项目。如扬州非遗，是三者

合于一身的，而北京的非遗，则可因与运河关联

度不同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部分。再如四川的

神木山传说与北京神木厂、台基厂和《神木山神

祠碑文》以及乾隆作《神木谣》、立神木碑，明式

家具从扬州北上到遍及全国，徽州三雕（木、石、

砖）与聊城山陕会馆和宁波三江口会馆及其三

雕、天津和北京的砖雕，南浔的西式建筑和圆明

园的大水法，德州苏禄王后代所居北营村及其

伊斯兰教信仰、清真小吃（烙锅饼和烙麻酱）等

习俗孤岛。

五、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
利用的主要难题与几点建议

大运河沿岸流布与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由于历史的流动、人口的流动、物资的流动、文

化的流动，纵横捭阖，交错盘结。所以，企图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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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出明晰无误一目了然的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

产，殊为困难。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逐

渐理清其面目，在保护和利用大运河非物质文

化遗产方面，存在的主要疑难问题有：

一是对大运河物质遗产中的非物质技艺挖

掘、研究、关注不够，对由物质遗存衍生而出的

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不够、比照关联不够、

一一对应其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不够。

二是对运河传说和多体裁的民间口头文学

调查不够。运河民间传说的“故事性”特性在已

有的非遗呈现与利用（包括动漫、解说、文艺题

材）不够，没有很好的利用运河民间传说故事来

讲好“大运河故事”。

三是对各个运河沿岸城市（河段枢扭、起

点、终点、转运点的城市）非遗中各自不同的个

性、深刻的内容、独特的形式、通约的精神方面

研究不足。像北京对运河非遗与紫禁城的关

系、通州的运河非遗集群研究与呈现就做得较

好，但仍需要大力推广有关的经验，连点成线成

片。其中，随唐、京杭、浙东三段运河各有不同

的历史时间重点，又有各自的起始和终点，还彼

此发生关联，三条河道两端性的城市、节点性城

镇无不自有个性，需要在其非遗的特色上予以

呼应和确认。

四是对各个城市和地点的大运河非遗与非

大运河非遗（其他非遗）之间的关系研究不足，区

别性与关联性都未得到充分彰显和深刻阐述。

五是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线性”

（传播、流动、活态）因素及其传播过程、传播影

响研究不够，揭示不充分。

六是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溢出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后，其作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

产与作为“中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

密切，如何呈现出此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缺乏

深入的学术关注。比如京剧作为随大运河传播

而催生的经典戏曲形式，其独立成型后，与大运

河继续发生着什么样的关联，还保留着什么样

的大运河精神？诸如此类，在很多大运河非物

质文化遗产身上都存在相关问题。

七是大运河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

路深度关联，对其之间的关系与中外交通和文化

交流所发生的功能和贡献，研究不够，普及不足。

所有这些疑难问题都是我们探索和深化大

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必然会碰触和面临的问

题，需要从这一项前所未有的遗产实践中去不

断提高认识、加大研究、完善政策、补齐短板。

为此，本文提出若干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供

思考和研究。具体也有 7条：

一是大运河流域各地应该加大专题性非物

质文化遗产（大运河标志性和代表性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重新普查。过去我们曾经对全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民间文艺（十大文艺集成

志书）开展过全国普查，大运河成为国保单位

和世界遗产后，也有个别地方重新开始再调

查，也有地方组织了一些专门性的专题采风活

动，但都处于局部地区。另外调查意识似乎只

是按一般非遗属性进行新的影像记录，“大运

河性”并没有呈现为自觉的意识，这是颇为令

人遗憾的。大运河是一条历史大通道，其中的

一个核心理念和现实功能是为统治核心和国

家核心城市（都城）服务的。所以，历史上也是

一条重要的“贡品”通道。历朝历代的贡品多

是特产、绝技、绝活、绝艺、特色工艺品等，大多

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贡品”性非物质

文化遗产也一直是我们工作的盲点，有必要予

以专题的调查。

二是已有的省、市、县级大运河非物质文化

遗产应该按自身的特殊运河属性向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应该获得“特批”和单

列。此举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开

辟新的文化资源。比如，河北运河流域的沧州

市，现有 7项国家级非遗，有 44项省级非遗，有

123 项市级非遗，相信其中可以挖掘出可观的

有大运河属性的项目。一市如此，大运河全流

域地市级非遗就更是数目可观，运河属性的非

遗肯定在其中有广阔而丰富的藏量，只要加大

挖掘和辨识，此遗产资源就会是一个富矿。又

如，浙江曹娥江两岸堰坝遗址（含梁湖堰坝遗

址、拖船弄闸口遗址、老坝底堰坝）是浙东运河

的重要构成，而曹娥江的命名、曹娥传说、曹娥

庙（国保单位）及当地端午节民俗（纪念曹娥投

江），都极具运河个性，又成为传遍全国的二十

四孝之一，也是值得研究的区域性运河非遗。

其被一般非遗所关注，却在大运河非遗中鲜有

述及。

三是加强对非遗运河属性或其标志性和代

表性的研究，组织更多专业和学术力量投入其

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层级及其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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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笔者所知，目前各大高校、科研院所从事

非遗研究的学术队伍和学术力量投入大运河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还相当有限，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的建设要调动更多的学术资源投入

其中。

四是集中一定的力量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

遗产“标志性”项目进行调查、普查和整合，加大

力度开展对“标志性”项目的研究、解读、展览、

展演、宣传、推广和普及。

五是积极探索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展

陈、展示、展览、展演中与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

的互动、互联、互释、互证、互镜，使两者相得益

彰、交相辉映。

六是按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性、代

表性、区域性层次系统梳理非物质文化遗产 10
个门类在 8省市分门别类的流布形态和整体面

貌。深入揭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

价值、历史功能、精神内涵。根据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新近颁发的《关于进一步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的要

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得以孕育、发展的

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整体保护，突出地域

和民族特色，继续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落实有关地方政府主体责任。促进文化生态

保护区建设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效衔接，提

高区域性整体保护水平。”建议在充分调查的

基础上，以河为线，以若干运河非遗集合度高

和集群密集的地区为珠，设立若干集运河遗

产、运河水道、运河自然景观、运河非遗为一体

的“大运河文化生态保护区”（以线串珠，跨省

市点式分布），使之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相

衔接、相匹配、相融入。

七是在国家层面建立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

产标志性项目、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的认定制度，由统一组织的权威专家委员

会对此认定进行评审，并在有关层面进行认定

发布和标识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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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vel and Present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Xiang Yunju

Abstract: The overall prot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en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when
applying for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s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the Grand Canal is multifaceted, rich and alive,
which is a unique cultural heritage with superposition in the prote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The Grand Canal
is not only a national ke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 but also a large number of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towns, streets and villages along the river, including countles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has implemented the“Trinity”heritage protection idea of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na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proposed by Mr. Luo Zhewen,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lear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and protection mechanism. In view of the unclear direction of

“gener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ree identification principles of“iconic”“representative”and“regional”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and definition level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make it identifiable.

Key words: the Grand Ca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onic; representativeness;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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